情况说明
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常平分局：

我单位名称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，于2013年03月10日正式成立并办理税务登记证，主要经营：制造、加工、销售汽车部件、五金制品、塑料制品、模具；灯具组装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。（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，经营地址：黄骅经济开发区。

我公司于2015年04月24日与东莞市联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根据报价单商谈达成协议，并于2015年04月30日支付给东莞市联恒自动化设备限公司的7006元货款，后因我司收到货物之后，验收质量不过关，要求退货，但因东莞市联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身体原因，一直拖着未把货物提取回去，导致这批货物一直挂在账上，后面因公司财务交接问题，发现这批货物款已付，但是未收到发票，故申请申诉，现在查明原因，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后，对方愿意承担部分责任，现申请撤诉。望批准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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